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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实务】规避航运延误风险的必要性及保险分析  

作者：邵欣宇（实习生） 

 

一、从运河拥堵看规避延误风险的必要性 

自 7 月以来，巴拿马运河受干旱影响持续限制通行船舶数量。7 月底，运河管理局将

每天可以通过的船舶数量从 36 艘减少到 32 艘。据“海事交通”数据，8 月 16 日等待通过

运河的船舶达到 264 艘。船务代理公司诺顿利利称，部分大型邮轮平均等待时间已经增加

到 18 天。远东至北美航线的集装箱租金仍在上涨，而两周左右的延误风险却难以避免。

Xeneta 的分析师 Peter Sand 表示：“巴拿马运河拥堵加剧，海运公司应该考虑他们的选

择，控制风险。” 

巴拿马运河的拥堵事件并非绝无仅有，2021 年 3 月在苏伊士运河发生的“长赐轮”搁

浅事故也曾导致包括“长赐轮”在内的 400 多艘船舶因延误而遭受经济损失。据相关报

道，2021 年 3 月 27 日，搁浅事故发生 3 天后，约有 321 艘船舶因航道阻塞而被迫在原地

等待；2021 年 3 月 29 日，“长赐轮”重新起浮，苏伊士运河航道于当地时间 19 时恢复通

行，此时已有超过 400 艘船舶排队了数天不等；而后又经过 3 天半时间，苏伊士运河才恢

复畅通。此后，“长赐轮”继续被埃及当局扣押以进行事故调查和解决担保问题。综观事

故，“长赐轮”延误逾 30 天，作为 20000TEU 的超大型船舶，其运载货物价值约 1 亿美

元，堵塞运河造成超过 420 艘船舶延误了平均约 6 天时间。如果加上提前绕航的船舶，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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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近 500 艘船舶遭受了不同程度延误损失，这些船舶的日租金为 3-6 万美元，每日租金损

失总计最多可达 2000 万美元。 

 “长赐轮”在苏伊士运河搁浅被称为航运界的“黑天鹅”事件，然而类似的搁浅事故

在苏伊士运河其实已多次发生。同时，巴拿马运河的拥堵导致船舶延误也并非今年仅有。

“黑天鹅”事件的多次发生意味着“系统风险”的存在。事实上，导致航运延误的风险远

不止航道堵塞，恶劣天气、罢工、火灾、战争、机械损坏、船舶碰撞、船上人员的伤病

亡、救助人命、违禁品调查、港口异常、网络攻击、燃油不合规……各种来自船上和岸上

的风险都可能造成船舶的延误，给船东和租家带来船期损失。 

长期以来，特别是“长赐轮”搁浅事故发生前，航运市场乃至海上保险业对如此庞大

的 “系统风险”未能给与足够重视，对此类事件的应对措手不及，造成了大量的租约争

议。但在当下，汽车运输船、LNG 船等部分船型的日租金甚至一度超过 10 万美元，加之船

舶大型化趋势发展迅猛，一旦发生航运延误，延误导致的营运成本和租金损失势必给船东

和租家等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和现金流缺口等金融风险。毫无疑问，航运延误风险已经成

为航运市场所不能忽视的重要风险，延误风险的因果性、不可预测性、后果的不可控性完

全符合保险的基本特征，正越来越引起业界思考规避该风险的必要性。 

 

二、承保延误风险的保险分析：以航运延误险为例 

航运延误风险的特点包含了保险的基本要素，是一种可以量化承保的风险。对于海上

保险行业而言，为船东和租家等航运主体提供灵活、经济、有效的航运延误保险保障无疑

是帮助业界规避延误风险的路径要求。但碍于承保规模及规模效益等因素，海上保险市场

中承保航运延误风险的产品并不多，国内仅中国船东互保协会提供了“航运延误险”

（Marine Delay Insurance，以下简称 MDI）保险业务，本文将以 MDI 为例对航运延误保险

进行分析。 

市场适应性高的保险首先需要具有广泛且富有代表性的承保范围。MDI 根据风险的发

生地点和影响类型，将承保风险分为“岸上事件”和“船上事件”两类：“岸上事件”承

保岸上罢工、岸上火灾、恶劣天气破坏岸上供应链、战争、货运交通工具损坏、港口航道

关闭、进出口管制、征用或没收等 14 种延误风险；“船上事件”则承保船员罢工、船舶碰

撞、船上人员伤病亡、船舶污染、犯罪调查、船舶检疫、船上火灾、海盗或暴乱、战争等

16 种延误风险。MDI 广泛的承保范围几乎涵盖了船舶营运过程中所有可能造成延误的意外

风险，其中十数种风险与保赔险（P&I）和船舶险（H&M）项下的风险相同，具有航运风

险的高度代表性。只是 MDI 与 P&I, H&M 作为不同险种，它们分别承保相同风险的不同标

的。 

具有灵活经济的承保方式是 MDI 兼具金融属性和航运特性的外化表现。MDI 保险的基

本框架是允许被保险人结合自身运营情况个性化选择承保范围中的全部或部分风险进行投

保，即被保险人可以只投保“岸上事件”或“船上事件”风险，甚至也可以只投保其中的

个别风险。在承保时，每艘入会船在承保时会登记特定的日入会金额（Daily Entered Sum，

简称 DES），该金额构成被保险人因延误所能获得的最大赔偿金额。DES 的确定具有一定

的意定性，被保险人可以和保险人就此进行约定。考虑到租金运费市场及船舶变化，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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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保险年度内，被保险人可经保险人书面同意修改 DES，但需要是基于对以下因素的公平

合理估计： 

（1）船舶日收入（扣除因延误而节省的燃油或其他费用）； 

（2）其应支付的日租金或其他报酬（扣除因延误而节省或理应节省的费用）； 

（3）船舶的日常运营成本。 

不同的投保主体可以基于自己在复合合同关系中的位置和利益风险结构，自由选择以

运营成本、租金水平或综合其他因素来确定自己的 DES，从而确定符合自身项目方案和预

算需求的保费与索赔标准。 

在“长赐轮”搁浅事故中，如果遭受延误的船舶投保了 MDI，则“长赐轮”和其他等

待船舶的收入都将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长赐轮”可以获得最多 20 天 DES 的赔付金，

而堵在运河外的约 400 艘船舶可以获得 5 天（延误的 6 天减去 1 天的免赔额）DES 的赔付

金。 

 

三、航运延误险与其他海上保险的交互作用      

航运延误险既有自身的独立性，同时对其他海上保险也具有补充和衔接作用。P&I 和

H&M 作为传统的海上保险产品，其承保的风险代表了大部分航运活动中所面临的风险，非

常具有海上航运风险的代表性，但二者只承保这些风险导致的船舶财产损失和产生的侵权

或合同责任，因此在纵向上，MDI 可以协同 P&I 和 H&M 构建一个覆盖“责任+船舶财产损

失+船期损失”的立体风险规避体系。同时在横向上，MDI 结合延误风险的特殊属性，以列

明方式纳入了比 P&I 和 H&M 更为宽泛的风险范畴，如网络攻击、岸上供应链延误等，从

而对延误风险更具有针对性。 

在船舶险下，租金损失险（以下简称 LOH）作为近年流行的保险产品，其在一定程度

上具有船舶险附加险的特性，可以为船舶险项下风险导致的船期损失提供赔偿，但与航运

延误险在功能上却有着明显差异： 

（1）在免赔额上，MDI 一般为 1 天，LOH 一般为 14 天； 

（2）在赔偿限额上，MDI 侧重前期短期的延误损失，因此 MDI 限额最多 20 天。LOH

侧重长远的停租损失，因此 LOH 的赔偿限额一般为 90 天或 180 天； 

（3）在投保上，MDI 可以通过互助会费或固定费率保费投保，被保险人主体包含了船

东、光租人、租家和船舶经营管理人。而 LOH 一般均通过固定费率投保，被保险人主体一

般限于船东或光租人； 

（4）在承保上，MDI 则由单独的延误险保险人承保，不依附于其他保险，承保风险几

乎涵盖了所有可能导致航运延误的海上或岸上风险事件。而 LOH 作为船舶险的附加保险，

多数保险人并不单独承保，一般以购买船舶险为前提，承保风险限于船舶险项下风险。 

从结构上来说，MDI 和 LOH 在某些风险下具有一定的衔接关系。MDI 的定位是一方面

补充应对 LOH 保险可能设置的免赔额，如免赔额是 14 天，则 MDI 可以应对前 14 天延误所

可能造成的收入损失，直到租金损失险得以适用赔偿被保险人的损失，另一方面则承保了

若干其他 LOH 保险并不承保的风险造成的时间损失。因此，在结构上，无论纵向还是横

向，都起到了补充作用。 

下面，以一个 LOH 理赔案例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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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险船舶 A 轮只安排了 LOH。该轮在航行过程中发现主机震动加大，抛锚后进行检

查，发现其主机主轴减震器固定侧板的螺丝断裂。船东安排厂家服务工程师登轮检查后发

现减振器里面的弹簧片损坏严重，主机已无法正常使用。2021 年 3 月 21 日，租家通知停

租，后 A 轮经拖轮拖带到修理厂后进行永久性修理。至 2021 年 5 月 26 日，A 轮船东因修

理机器延误而遭受的租金损失时间共计为 66 天。根据租金损失险承保条款，扣除保单约定

的 21 天免赔期，最终认可损失时间 45 天，LOH 赔偿该轮租金损失金额 USD17,000.00/天

*45 天=USD765,000.00。在该案例中，由于 A 轮只投保了 LOH，船东需自行承担 21 天的船

期损失，共计 USD17,000.00/天*21 天=USD357,000.00。如果 A 轮船东在 LOH 的同时投保了

MDI，则 MDI 会赔付 LOH 适用前的 20 天租金损失，船东只需自行承担一天（MDI 免赔

额）的租金损失，即只需承担 1.7 万美元损失。 

A 轮的案例充分说明了比起只投保 LOH，加入 MDI 可以为船东、租家、船舶经营管理

人提供更为全面的船期损失保护。在限额与免赔额方面，MDI 对 LOH 的补充性是极具经济

效益的，因为在许多情况下，被保险人恰恰可能是在延误的初期遭受最严重的损失。 

 

四、航运延误险对航运市场的意义 

基于承保范围的广泛性，MDI 所能保护的利益方涵盖了船东、租家、船舶管理公司、

联营体运营方等，投保 MDI 可以为广泛航运市场主体在相当程度上规避延误造成的停租在

内的船期收入损失。而在众多的市场主体中，能否有效规避延误风险导致的经济损失，除

了对传统船东、光租人之外，对于“金租公司”在内的“金融性船东”可能尤具关键意

义。 

目前在中国航运市场上，正有更多的金融租赁公司通过“经营性租赁”的方式成为

“新船东”。在传统的“融资租船”关系中，航运租赁公司会将船舶以光船租赁给承租

人，船舶租赁期间转移与船舶所有权有关的全部风险和收益，这实质上是一种通过分期付

款而购置船舶的融资方式。而在“经营租船”关系中，转移的仅仅是船舶的使用权，与船

舶所有权有关的风险和收益仍然由船舶出租方，即航运租赁公司承担：船舶承租人只按租

船合同条款支付相关费用，承租期满的经营租赁船舶由承租企业归还出租方或进行购买。

因此在经营性租船期间，一旦发生航运延误，延误所造成的船期收入损失将由此时的船东

（即航运租赁公司）承担。当然，在实际操作中，该损失及相关的运营责任与法律风险可

能会通过更为复杂的合同关系进行转移或再分配。目前中国航运融资市场正处于增长关键

期，西方银行业动荡的影响下，中国租赁公司参与度在新一轮航运融资中明显增加。同

时，融资租赁船型中集装箱船占比有所下降，LNG 船和汽车运输船成为新造船热点，对于

这些日租金一度逾过 10 万美元的热门船型，中国正占据着订单高位。但另一方面，中国航

运融资市场面临的增长压力较大，租约到期、提前还船与赎船增加、欧洲银行的再入局，

这些挑战都要求相关市场主体审慎对待和处理每一项风险以应对剧烈的市场波动。挑战与

机遇并存下，如何减少金融风险以外的航运风险造成经济损失或将成为中国航运租赁公司

制胜的重要因素。在弥补因船期延误造成的收入损失作用上，MDI 是目前唯一能够对金融

性船东的有所帮助的保险产品。 

事实上，MDI 对于航运市场的意义已经突破了保险本身，其所具有的金融衍生性使得

被保险人，即包括航运租赁公司在内的船东和租家等，能够通过投保 MDI 对冲运费周期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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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MDI 体现的运费市场对冲性不仅有助于保障船东的现金流，更能够有效帮助于航运市

场主体实现风控量化的体系目标。 

传统航运保险解决方案是否全面、角度是否多维，是随着航运业发展值得继续探讨的

问题。MDI 的投保规则允许航运租赁公司、船舶管理公司和船舶承租人等以“共同被保险

人”的身份入会，而船舶管理公司的多家分公司可以“集团入会”的身份为入会船舶投保

MDI。在 ESG 促进全球航运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环境下，加入 MDI 的保险方案可以更好地

结合航运性需求与金融性特点，从而帮助相关市场主体应对非常规市场发展变化，为新

型、大型船舶建造和运营保驾护航。 

 

以上仅供会员参考，如有任何问题，请与协会相关人员联系。 


